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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and disputes encountered in the specific road traffic accident, the principles of 
mechanics, ergonomics and other subjects in the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were us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dispu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2 cases using the principle of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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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在处理中遇到的难题与争议，运用力学、人机工程学等学科中的原理进行

科学鉴定，以解决其难题与争议；本文探讨 2 例运用上述原理进行鉴定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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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路交通事故(以下均简称事故)处理，是指交警

在对事故案件进行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认定事故基

本事实的基础上，对事故原因进行鉴定、同时确定事

故的当事人责任(即原因责任)，再以原因责任为核心、

追究当事人法律(即民事、刑事与行政)责任的过程。

由于事故既是机器运行的失效，又是过失心理造成而

随机发生的公共事件，这使事故处理的复杂性本来就

大；再加上事故必然造成人物损伤，这就需要救济，

而我国目前的事故救济措施不力，比如，事故伤者的

医疗费交强险只有一万元额度，超过就要按原因责任 

分摊，比如，没有事故救助基金等，这就使各方(尤其

是伤者)民事权利的争夺十分激烈；为了争利于是就产

生了争理、争议、说谎、讹诈甚至暴力。 
因此，事故发生的复杂性以及处理时的争利性均

很大，而作为一线民警，无法改变救济措施的不力，

为了在争利漩涡中能够自拔，我们只有采用专案鉴定

的方法来解决事故处理中的难题与争议，下面笔者探

讨 2 例力学与人机工程学联合鉴定的事故。 

2. 人机工程学与力学鉴定行为方式 

[例 1] 雾雪天甲驾面包车由北向南行驶，与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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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向行驶乙骑的人力三轮车相撞，造成双方车损与

乙受伤。现场勘查：道路宽 7 米、双方在路中相撞、

道路两侧均为积雪、浓雾的能见度只有不到 15 米，

面包车两前轮制动拖印长 10 米，面包车制动拖印终

端与三轮车行驶时轮胎轨迹印终端间的距离，等于面

包车前轴与前部碰撞处的水平距离、加上三轮车后轴

与后部碰撞处的水平距离，面包车制动拖印始端在三

轮车轮胎轨迹印终端的北面，且相距较远。甲认为“我

看到对方就刹车、发生事故不能怪我(即无原因责任)、
民事责任按规定”，乙认为“是对方撞我就要他全赔”。

问：甲的行为方式如何、该如何处理？ 

2.1. 理论 

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都是影响人的操作可靠性

的因素，心理因素包括反应速度、条件反射(下意识是

其延伸)等，生理因素中操作时的肌肉收缩与伸张，是

受神经系统支配的[1]。动点的速度等于它的矢径对时

间的一阶导数；动点的加速度等于它的速度对时间的

一阶导数，也等于它的矢径对时间的二阶导数[2]。汽

车制动时，驾驶人制动前的空驶时间一般为 0.7~0.8 
s(其中感觉反应时间预知的为 0.4~0.5 s、踩踏时间 0.2 
s、踩死时间 0.1 s)，感觉反应时间未预知的为 1.3 s、
反应慢的可达 4.6 s[3]。 

2.2. 行为方式鉴定 

1) 从现场看事故的碰撞点就在三轮车轮胎轨迹

印终端处，从面包车制动拖印始端在事故碰撞点北面

较远处看，面包车碰撞之前是制动的，说明甲已发现

情况而采取制动。从面包车制动拖印终端与三轮车行

驶时轮胎轨迹印终端的位置看，面包车撞到三轮车后

即刻松开了制动，这是为什么、是否属于不正常？需

要解释。2) 根据前面理论，当驾驶人对事故发生前的

危险情况没有发现、不能识别或发现了但不能克服心

理障碍时，就直接发生了事故。当驾驶人能克服心理

障碍，就立刻产生解除危险的下意识动作即制动，此

时的心理障碍难度最大，既能克服就立刻带动意识与

全身肌肉并很快形成合力，合力的力量很大，常规力

量无法使其中断，而且合力的目的(包括下意识与意识)
是解除危险，所以危险不解除就不会停止动作。当制

动过程中车辆撞到被撞物，一个新的下意识“解除失

败”产生，当这个下意识(连同动作)的力量大于前面

的合力时，驾驶人就中断制动，当小于合力时驾驶人

就继续制动直到车辆停止。所以，机动车驾驶人在危

险情况下一旦采取制动，那只有在二种情况下才会松

开，一是车辆停止主动松开，二是车辆撞到被撞物下

意识地松开。因此，面包车撞到三轮车后甲即刻松开

了制动是正常行为。而且，从实践的观察看，汽车碰

到人体绝大多数驾驶人都松开制动，即使碰得不重也

如此，汽车碰到汽车绝大多数驾驶人要碰得重才松开

制动；可见，“解除失败这个下意识(连同动作)的力量”

与心理压力成正比，与碰撞的物理力也成正比。3) 设
面包车不发生事故(即制动后滑行 10 m 车辆停止)的
临界速度为 v，稍有冰的压平雪轮胎摩擦系数取 0.2[3]，

根据速度与加速度的定义[2]，则 v × v = 2 × 0.2 × 9.8 × 
10(其中 9.8 为重力加速度)，v = 6.26 m/s。制动前的空

驶时间取合格驾驶人的基本值 1.6 s(即 1.3 s 与 0.3 s
之和)，则面包车的制动距离还要加上空驶时间 1.6 s
的距离，即总的制动距离为：s = 10 + 6.26 × 1.6 = 20.02 
m。以上属保守计算。4) 由于 20.02 m > 15 m 故面包

车没有制动距离，也就是说面包车即使在制动后滑行

10 m 内能停住车的话，发现对方的距离也不够。6.26 
m/s = 22.5 km/h < 30 km/h(法规最低限速)，也不能说

面包车超速违规。5) 鉴定结论：甲的行为方式是，由

于能见度太低甲没有制动距离、无法注意到对方。 

2.3. 处理 

1) 原因鉴定：由于甲的行为方式是无法注意到对

方，故事故原因是交通环境的失效。2) 当事人责任(即
原因责任)确定：由于交通环境的失效是天气造成，故

甲乙均无事故当事人责任，即该事故是纯粹的意外事

故。但是，这个当事人责任确定只是处理民警的意见，

根据我国目前事故处理的程序，只有简易处理(即不检

验车辆)的事故可以以处理民警的意见为主完成，进入

一般程序(即检验车辆)的事故一律以交警大队“组织

作出”为准，而且简易处理也要接受“组织检查”。

这实际是把“组织意见”当成了“专家意见”，因为

当事人责任确定的实质是专家意见。3) 民事责任：如

果甲无当事人责任，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4]第 76 条的规定，甲的保险公司承担乙损

失的交强险限额内，超过限额的部分只承担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乙的医疗费如果有三万元的话，一万八千元

要乙自己承担。但这只是法律的规定，实践中如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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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责任，绝大多数保险公司这个一万元就不肯承

担了，所以在事故处理的争利各方中，保险公司是最

大的那一方。这种争利状况就导致有的事故当事人或

其家属，因为基本权利得不到维护、生活失去信心而

离家出走甚至自杀。4) 行政责任：根据当事人违规事

实进行处罚，与当事人责任无关。由于乙未靠右边通

行，按“组织意见”常常要罚款，而不管其客观上无

法靠右边通行。5) 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刑事

责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主要以上的当事人责任、

明显的违规、严重的后果(通常指造成人员死亡)，此

例中均不存在。 

3. 力学与人机工程学的联合再鉴定 

[例 2] 甲驾轿车由东向西行驶，乙骑自行车由北

向南行驶，双方相撞造成乙受伤。现场勘查：东西为

路宽 7 米的公路，限速 70 公里/小时，南北为路宽 3.5
米的村道，村道东侧有墙挡住视线，墙末端与公路边

距离为 4.5 米，与碰撞点距离为 6 米，路口内与路口

东侧均无轿车的制动印。甲认为“我看到对方已近、

刹车已来不及、发生事故不能怪我(即无原因责任)”，
乙认为“因为我看不见东面的路况，所以发生事故不

能怪我”“我受伤就要对方全赔”。问：甲的行为方式

如何、该如何处理？ 

3.1. 行为方式鉴定 

1) 根据 2.1 的理论，轿车以允许的车速 70 km/h 
(即 19.44 m/s)算，从制动起作用到车辆停止所需的持

续制动时间为 t，根据速度与加速度的定义[2]，则 19.44 
= 0.7 × 9.8 × t(其中 0.7 为轮胎摩擦系数[3]、9.8 为重力

加速度)，t = 2.83 s。2) 如果轿车持续制动时间为 2.83 
s、制动前的空驶时间取合格驾驶人的基本值 1.6 s，
总的制动时间为：2.83 + 1.6 s = 4.43 s，均属于正常与

未违规范围。3) 自行车以购物行驶速度 15 km/h(即
4.167 m/s)[3]算，自行车从墙末端骑到碰撞点所需时间

为 6/4.167 = 1.44 s, 4.43 s 远大于 1.44 s，所以轿车没

有制动时间。4) 鉴定结论：甲的行为方式是，由于墙

与路边距离太近甲没有制动时间、无法注意到对方。 

3.2. 处理 

1) 原因鉴定：由于甲的行为方式是无法注意到对

方，故事故原因是交通环境的失效。2) 当事人责任(即

原因责任)确定：由于交通环境的失效是由于墙与路边

距离太近造成，这个交通环境的义务人是道路提供者

(包括道路建设的决策者即政府、路政管理部门与安全

管理部门)，所以必须由他们来承担当事人责任。但这

只是处理民警的意见，“组织意见”常常以甲“未注

意安全”、乙“未按规定让行”，甲乙各负事故同等的

当事人责任“作出”，而不管交通环境如何、也不管

谁先进入事故区域。进入一般程序的事故，当事人责

任以“组织作出”为准。3) 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等于

交强险限额加当事人责任(粗略地说)，对应的当事人

违规行为即为行政责任，因为没有严重后果刑事责任

不予考虑。由于原因分析时也包含了违规行为的寻找

与排除，因此，确定当事人责任是追究当事人法律责

任的核心。 

3.3. 补充 

1) 注意程度是深层次的行为方式，属于行为方式

范畴。 
2) 没有制动距离或没有制动时间、无法注意到对

方，那就是注意的条件不具备，即已超出了注意义务

履行的正常范围。 
3) 汽车制动时驾驶人制动前的感觉反应时间，虽

是事故学的内容，但其是“事故鉴定中必要的人体工

程学知识”[3]。 

4. 结束语 

1) 上述鉴定从性质上讲是技术鉴定，从法律上讲

均属于事故涉案者行为方式鉴定，可以成为司法鉴定，

从专业上讲属于力学、人机工程学的联合鉴定。从事

故处理的过程讲，它们处于认定事故事实的阶段，是

行政性的事实鉴定，所以它们是事故原因鉴定的基础。 
2) 事故现场勘查的重点是车辆、道路(含环境)与

迹证，勘查的目的是结合事故调查并通过力学分析鉴

定出车辆的接触方式，然后通过车辆接触方式鉴定出

当事人的行为方式，最后通过行为方式鉴定出当事人

履行安全义务的过失心理程度(即原因鉴定)，同时确

定当事人责任(即原因责任)。因此在事故处理中，现场

勘查是基础、行为方式鉴定是关键、原因鉴定是目的。 
3) 行为方式鉴定是根据勘查与调查所获得的信

息，根据力学、人机工程学、汽车与道路工程学等学

科中的科学原理，对事故发生过程中当事人行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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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判定的活动。事故原因鉴定是将事故当事人行为

置于该事故系统中，全面恒量事故各方“人”“车”“路”

失调的“长”“宽”“高”尺寸分析各方“时”“空”“力

(速度)”的状况，然后找出事故的原因力。原因力中

各方“注意义务”未履行或受影响程度即为当事人责

任(即原因责任)。 
4) 事故原因鉴定包含并超越了物证鉴定、司法鉴

定、技术鉴定、心理鉴定、法理鉴定，是一种系统的

人性鉴定，因为它不仅能够鉴定事故当事人注意义务

的履行状况，也能够鉴定当事人注意义务履行的影响

状况(如上两例)，而且它还能够鉴定安全义务设定是

否准确、是否符合安全系统运行的真理。 
5) 上述鉴定是针对个案的，故称专案鉴定。由于

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探讨过其他专案鉴定的应用实

例，且本文的侧重点是交通环境故命名为“专案鉴定

3(人机环)”。以上均为本人的观点及客观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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